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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锦辽东湾丰源热力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19 年 4 月 23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9 年 4 月 26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陈东宇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寇若岩、贾圆琦、吉林银行员工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盘锦和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张万龙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韩树伟、辽宁泰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姓名或名称：盘锦远孚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张万龙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韩树伟、辽宁泰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姓名或名称：盘锦和运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张万龙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韩树伟、辽宁泰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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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或名称：盘锦辽东湾丰源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LIANGYONG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韩树伟、辽宁泰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姓名或名称：张克勇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张克勇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韩树伟、辽宁泰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姓名或名称：张艳薇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张艳薇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韩树伟、辽宁泰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姓名或名称：王学峰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王学峰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韩树伟、辽宁泰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姓名或名称：辽宁恒跃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杨旭春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王林雨、辽宁瀛沈律师事务所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2017 年 6 月 30 日，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盘锦和运集团签订《授信

额度协议》，授信总额度人民币 200,000,000.00 元，授信额度期限一年(见公告：

2017-005)。2017 年 4 月 12 日，经过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公告：

2017-004）及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告：2017-007）. 

2017 年 6 月 30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吉林银行沈阳分行与盘锦远孚化工、

和运新材料、辽东湾丰源热力、张克勇、张艳薇、王学峰分别签订《最高额保证

合同》；2018 年 1 月 23 日，吉林银行与辽宁恒跃包装签订《保证合同》，承担和

运集团所欠的 20,000,000.00 元债务连带责任担保。合同到期后，和运实业集团

无法按时全额偿还。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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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被告和运集团立即偿还所欠贷款本金人民币 50,000,000.00 元,及利息、罚

息、复利 898,548.31 元。 

2、判令被告和运集团偿还吉林银行沈阳分行 2018 年银承字第 003 号《电子银行

承兑汇票承兑协议》所欠贷款本金 14,740,487.36 元，及贷款罚息、复利

1,633,903.61 元； 

3、判令被告和运集团偿还吉林银行沈阳分行 2018 年银承字第 004 号《电子银行

承兑汇票承兑协议》所欠贷款本金 29,764,700.00 元，及贷款罚息、复利

3,299,281.00； 

4、判令被告和运集团偿还吉林银行沈阳分行 2017 年银承字第 09 号《电子银行

承兑汇票承兑协议》所欠贷款本金 9,920,169.43 元，及贷款罚息、复利 931,620.56

元； 

5、判令被告和运集团偿还吉林银行沈阳分行 2018 年银承字第 10 号《电子银行

承兑汇票承兑协议》所欠贷款本金 19,840,533.33，及贷款罚息、复利 1,863,259.12

元； 

6、判令被告远孚化工、和运新材料、辽东湾丰源、张克勇、张艳薇、王学峰对

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诉讼请求下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担保

责任。 

7、判令被告恒跃包装对第三项诉讼请求下的 20,000,000.00 元债务承担连带保证

担保责任。 

8、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八被告承担。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收到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2019 年 11 月 26 日

作出的（2019）辽 01 民初 52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1、被告和运实业集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偿还编号为吉林银行沈

阳分行 2017 年流借字第 031 号《人民币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借款展期合同》

借款本金 50,000,000.00 元及利息、罚息、复利 898,548.31 元。 

2、被告和运实业集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偿还编号吉林银行沈阳

分行 2018 年银承字第 003 号《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项下银行承兑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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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款本金 14,740,487.36 元及利息（自 2018 年 7 月 19 日起至垫款付清之日止，

以垫款本金 14,740,487.36 元为基数，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五计收利息。 

3、被告和运实业集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偿还编号为吉林银行沈

阳分行 2018 年银承字第 004 号《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项下银行承兑汇

票垫款本金 29,764,700.00 元及利息（自 2018 年 7 月 23 日起至垫款付清之日止，

以垫款本金 29,764.700 元为基数，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五计收利息）； 

4、被告和运实业集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偿还编号吉林银行沈阳

分行 2017 年银承字第 09 号《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项下银行承兑汇票垫

款本金 9,920,169.43 元及利息（自 2018 年 9 月 17 日起至垫款付清之日止，以垫

款本金 9,920,169.43 元为基数，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五计收利息）； 

5、被告和运实业集团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偿还编号吉林银行沈阳分

行 2018 年银承字第 10 号《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项下银行承兑汇票垫款

本金 19,840,533.33 元及利息，（自 2018 年 9 月 20 日起至垫款付清之日止，以垫

款本金 19,840,533.33 元为基数，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五计收利息）； 

6、被告盘锦远孚化工有限公司、盘锦和运新材料有限公司、盘锦辽东湾丰源热

力股份有限公司、张克勇、张艳薇、王学峰对本判决第一、二、三、四、五项确

定的被告盘锦和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人承

担责任后，有权就实际偿还部分想债务人盘锦和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追偿； 

7、被告辽宁恒跃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三项确定的盘锦和运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的还款义务及诉讼费、保全费，2000 万元本金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有权就实际清偿部分向债务人盘锦和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追偿； 

8、驳回原告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被告盘锦和运实业集团已与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达成和解，正在偿

还。盘锦辽东湾丰源热力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金额总计为

125,164,438.43 元，公司正在积极解决，且盘锦峰泽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已为公司

提供了能够覆盖上述担保风险的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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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涉及金额未超过公司总资产的 10%，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因

被告方债务违约，此次担保无法撤销。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涉及金额为 125,164,438.43 元，公司总资产 22.27 亿元，占比 5.6%，未

超过公司总资产的 10%，未对公司财务造成不利影响。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此次担保已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披露的《盘锦辽东湾丰源热力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预计 2020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2019-034）中公司为关联方盘锦和运实

业集团贷款担保总金额 33,500 万元中包含此次担保。本次担保为担保到期后续

保，未新增。 

 

六、备查文件目录 

1、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辽 01 民初 521 号 

 

 

盘锦辽东湾丰源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3 日  


